
1 

 

憲法法庭審理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一條  憲法法庭開庭

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

之權。 

憲法法庭開庭時，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

不當行為者，審判長得

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

退出法庭，必要時得命

看管至閉庭時。 

律師在憲法法庭代

理訴訟或辯護案件，其

言語行動如有不當，審

判長得加以警告或禁止

其開庭當日之代理或辯

護。非律師而為訴訟代

理人或辯護人者，亦同。 

第十一條  憲法法庭開庭

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

之權。 

憲法法庭開庭時，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

不當行為者，審判長得

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

出法庭，必要時得命看

管至閉庭時。 

律師在憲法法庭代

理訴訟或辯護案件，其

言語行動如有不當，審

判長得加以警告或禁止

其開庭當日之代理或辯

護。非律師而為訴訟代

理人或辯護人者，亦同。

一、第一項、第三項未修

正。 

二、第二項於一百十年六

月三十日訂定發布

時，漏植「…審判長

得『禁』止其進入法

庭 或 命 其 退 出 法

庭…」之「禁」字，

爰補充修正之。 

第二十五條  當事人以外

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認其與憲法法庭審理之

案件有關聯性，得聲請

憲法法庭裁定許可，就

聲請案件提出具參考價

值之專業意見或資料。 

前項之聲請，除另

經憲法法庭公告者外，

應於憲法法庭公開該案

件聲請書後二個月內為

之；合併數宗聲請案件

而為審理者，該期間自

最後合併審理案件之聲

請書公開之日起，重行

起算。 

第一項具參考價值

之專業意見或資料，應

以當事人或關係人所未

主張者為原則，並以提

第二十五條  當事人以外

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認其與憲法法庭審理之

案件有關聯性，得於憲

法法庭公開聲請書、答

辯書後三十日內，聲請

憲法法庭裁定許可，就

聲請案件提出具參考價

值之專業意見或資料。

      前項三十日之聲請

期間，憲法法庭認為必

要時，得裁定延展之。

      第一項具參考價值

之專業意見或資料，應

以當事人或關係人所未

主張者為原則，並以提

出一次為限。 

 

一、聲請憲法法庭裁定許

可擔任法庭之友，宜

配合案件之審理期程

為之，除使當事人有

適當回應之機會外，

也使憲法法庭得周詳

考量各方觀點及其回

應，爰明文設其期

限，以資遵循。 

二、就矚目或行言詞辯論

之案件，實務上有由

憲法法庭另為公告聲

請期間之必要。至其

他案件，聲請憲法法

庭裁定許可擔任法庭

之友，則以該案件之

聲請書公開後二個月

內為之為原則。惟併

案審理多宗聲請案件

時，於併案審理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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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次為限。 之聲請書公開前，當

事人以外之人民、機

關或團體實無就該聲

請書所涉論點提具法

庭之友意見書之可能

性。於此情形，其聲

請期間則自最後併案

審理案件之聲請書公

開之日重行起算。 

第二十九條  承辦大法官

審查聲請案件，應提出

審查報告，送所屬審查

庭其他大法官表示意

見。 

      前項審查報告，認

應受理者，應擬具爭點

分析及建議受理之理

由；認應不受理者，應

起草附理由之不受理裁

定。 

      第一項審查報告得

以裁判草案代之。 

第二十九條  承辦大法官

審查聲請案件，應提出

審查報告，送所屬審查

庭其他大法官表示意

見。 

      前項審查報告，認

應受理者，應擬具爭點

分析及建議受理之理

由；認應不受理者，應

起草附理由之不受理裁

定。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二、審查庭審查聲請案

件，除有提出審查報

告者外，亦有逕行提

出裁判草案替代審查

報告之情形。於補分

案件之案件編號計數

時，審查報告及裁判

草案實無不同，故為

使大法官於續行職務

或新任就職時，其補

分案件之案件編號計

數得以明確、清楚及

公平，爰新增第三項

規定。 

第三十條  本法所定聲請

案件，經審查庭以一致

決裁定不受理者，應將

不受理裁定上傳於憲法

法庭審判作業系統。於

上傳之翌日起十五日

內，有大法官三人以上

提出書面意見認應受理

者，由憲法法庭評決受

理與否；未達三人者，

審查庭應速將裁定公告

並送達聲請人。 

      應送憲法法庭評決

第三十條  本法所定聲請

案件，經審查庭以一致

決裁定不受理者，應將

不受理裁定上傳於憲法

法庭審判作業系統。於

上傳之翌日起十五日

內，有大法官三人以上

提出書面意見認應受理

者，由憲法法庭評決受

理與否；未達三人者，

審查庭應速將裁定公告

並送達聲請人。 

      應送憲法法庭評決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審查庭審查聲請案

件，除有提出審查報

告者外，亦有逕行提

出裁判草案替代審查

報告者。故於審查庭

僅提出裁判草案之情

形，明定審查庭亦得

於裁判草案上附記意

見，爰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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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聲請案件，審查庭應

於審查報告或裁判草案

附記意見送憲法法庭。 

之聲請案件，審查庭應

於審查報告附記意見送

憲法法庭。 

第三十二條  聲請案件應

由憲法法庭評決受理與

否者，除憲法法庭另有

決議外，按審查庭提出

審查報告或裁判草案之

先後順序，排定評議次

序。 

第三十二條  聲請案件應

由憲法法庭評決受理與

否者，除憲法法庭另有

決議外，按審查庭提出

審查報告之先後順序，

排定評議次序。 

審查庭審查聲請案件，除

有提出審查報告者外，亦

有逕行提出裁判草案替代

審查報告之情形。於排定

評議次序之情形，審查報

告及裁判草案實無不同，

爰修正之。 

第三十五條  應依本法第

二十八條為通知之案

件，包含下列情形： 

一、 言詞辯論期日公告

前，已依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合併審理之案件。 

二、 除前款情形外，已

向憲法法庭聲請參

與言詞辯論並經許

可之案件。 

前項案件之通知，

得參酌聲請人及其訴訟

代理人之意見，或依第

三十六條之二第二項規

定之合意，就受通知應

到庭陳述之人指定報到

處所。 

第三十五條  行言詞辯論

案件之受理併案，應於

言詞辯論期日公告前為

之。 

一、鑑於言詞辯論與併案

之性質並非完全相

同，現行第三十五條

規定予以修正，並就

合併審理行言詞辯論

部分另為規範。 

二、依釋憲實務慣例，於

公告言詞辯論期日時

點前，已受理之聲請

案件均得參與言詞辯

論程序（如司法院釋

字第七九一號、第八

一二號解釋）。爰於

第一項第一款明定言

詞辯論期日公告前已

受理之聲請案件，業

經憲法法庭依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合併審理者，均得併

通知該等已受理之聲

請案件參與言詞辯論

程序。 

三、言詞辯論期日公告後

至該期日屆至前，若

間隔相當期間，就法

規範或爭議同一之聲

請案件，仍有向憲法

法庭提出聲請或已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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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憲法法庭之情

形，為確保該等案件

之當事人、訴訟代理

人及關係人之在場

權，爰於第一項第二

款明定除前款情形

外，已向憲法法庭聲

請參與言詞辯論，並

經憲法法庭許可者之

聲請案件，亦予以通

知。 

四、又言詞辯論之進行，

除到庭參與外，第三

十九條業已明定憲法

法庭認為適當時，得

許其於所在處所或所

在地法院利用影音即

時相互傳送之科技設

備或應用程式（如

Microsoft Teams），

以網際網路連線方

式，行遠距視訊審

理。爰於本條第二項

明定憲法法庭為前項

通知時，得參酌聲請

人及其訴訟代理人之

意見，或依第三十六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合併審理案件之各聲

請人及訴訟代理人之

合意，就受通知應到

庭陳述之人指定報到

處所。 

第三十六條之一  憲法法

庭行言詞辯論前，就受

理及合併審理之案件，

應以適當方式通知合併

審理之案件聲請人及其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合併審理之聲請

案件各聲請人及其訴

訟代理人適時知悉其

他聲請審查法規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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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理人。 

前項情形，應併通

知關係機關或經指定之

關係人。 

爭議同一之受理及合

併審理的案件，並使

其等將來合意推派代

表到庭陳述者能有所

預期並及早予以準

備，爰參酌比利時憲

法法院組織法第一百

條第二項規定之意

旨，增訂本條第一項

規定。 

三、為令關係機關或經憲

法法庭指定之關係人

亦能知悉案件進行狀

況，以確保其等能有

適時答辯之機會，憲

法法庭就其他聲請審

查法規範或爭議同一

之受理及合併審理的

案件，應併予通知，

爰增訂本條第二項規

定。 

第三十六條之二  憲法法

庭就合併審理之案件行

言詞辯論，必要時，得

指定到庭陳述之訴訟代

理人，或定其人數。 

憲法法庭為前項指

定前，得命合併審理案

件之各聲請人及訴訟代

理人陳述意見；其經合

意推派時，應從其合意

指定之，但憲法法庭認

其人選不適當時，不在

此限。 

已指定到庭陳述之

訴訟代理人，憲法法庭

得撤換之。 

前三項之規定，於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施行後，「聲請

審查之法規範或爭議

同一」之大量聲請案

件湧進憲法法庭，該

等聲請案件如經憲法

法庭受理後，依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應合併審理，

並依本法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於行言詞

辯論時均應通知聲請

人到庭，反而有違合

併審理時所考量之程

序經濟目的。爰審

酌：(一)合併審理案

件因聲請審查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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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合併審理之案

件聲請人為法官時，準

用之。 

範或爭議同一，其等

聲請案件具共同利

益；(二)合併審理案

件之聲請人人數較

多，且依本法第八條

第二項規定，每一聲

請人最多可委任三位

訴訟代理人，對照憲

法法庭席位布置規則

第二條附圖所示，聲

請人席位與後方關係

人席位共計可容納六

位到場陳述者之情

形，如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均應

通知聲請人、訴訟代

理人到庭時，憲法法

庭行言詞辯論之場地

空間有限，如要求全

部聲請人及訴訟代理

人到庭陳述不切實

際；(三)第三十六條

第一項、第三項規

定，業已明定由憲法

法庭言詞辯論期日決

定當事人、訴訟代理

人之發言時間，及當

事人之訴訟代理人有

數人者，除另得審判

長之許可外，由一人

代表為陳述或辯論；

(四)參考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審理規則第二

十八條第四項及美國

聯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二十三條等規定之意

旨等因素，基於必要

性、程序經濟及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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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公平等考量，明定

憲法法庭合併審理行

言詞辯論，認有必要

時，憲法法庭得指定

合併審理案件之代表

訴訟代理人，為合併

審理案件之全體聲請

人及訴訟代理人到庭

陳述，或得視合併審

理案件之整體情形及

需求，指定代表到庭

陳述之訴訟代理人的

人數，爰增訂本條第

一項規定。 

三、因合併審理案件之各

訴訟代理人間對各自

主張、論述內容理應

最為熟稔，由其等自

行合意推派代表全體

利益者，可確保彼此

間之立場沒有衝突。

憲法法庭於前項指定

前，得命合併審理之

各聲請人及其訴訟代

理人於一定期限內，

就代表到庭陳述之訴

訟代理人為何人陳述

意見。如經其等合意

推派到庭陳述之訴訟

代理人，應從其合意

指定，惟其等所合意

推派之人選有不適當

之情形，憲法法庭仍

得自合併審理之聲請

案件中，另行指定合

適之訴訟代理人代表

其等到庭陳述，爰增

訂本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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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前項指定代表到庭

陳述之訴訟代理人，

如有經憲法法庭許可

其等撤回合意推派之

聲請，或代表到庭陳

述訴訟代理人不能到

庭或有其他不適宜等

事由，憲法法庭得予

以撤換，爰增訂本條

第三項規定。 

五、憲法法庭合併審理之

聲請人為法官時，關

於指定到庭陳述代表

及指定行言詞辯論之

案件，準用第一項至

第三項之規定，爰增

訂第四項規定。 

第三十六條之三  前條第

一項之指定，得斟酌合

併審理案件之情形區分

類群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合併審理案件時往往

涉及複數爭點（如刑

事 訴 訟 法 官 迴 避

案），且亦有同時存

在聲請人包含人民及

法官之情形（如憲法

法庭一百十一年憲判

字第十八號判決），

為符合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合

併審理案件程序經濟

之需求，考量聲請審

查之法規範或爭議同

一之聲請案件，聲請

意旨及論點往往共

通，以利言詞辯論程

序之進行，除另有公

告外，憲法法庭得依

必要之觀點，斟酌合

併審理案件所涉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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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涵蓋範圍、

聲請人類別等因素，

就合併審理之案件予

以區分類群，以茲作

為依本規則第三十六

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所

為指定之基礎，爰增

訂本條規定。 

第三十六條之四  未經推

派或指定之聲請人、訴

訟代理人，向憲法法庭

陳報於言詞辯論期日到

庭者，憲法法庭得依第

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使其以於所在處所或所

在地法院利用影音即時

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方

式在庭。 

      未經推派或指定之

聲請人、訴訟代理人得

於言詞辯論終結後二十

日內以書狀補充陳述。

但憲法法庭另有諭知

者，依其諭知。 

 一、本條新增。 

二、憲法法庭合併審理

時，未依第三十六條

之二推派或指定之聲

請人及其訴訟代理

人，如向憲法法庭陳

報其依通知到庭時，

表明其欲參與審理

時，為完善程序聽審

權，故明定依第三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其

得以於所在處所或所

在地法院利用影音即

時相互傳送之科技設

備方式在庭，確保其

等獲悉審理過程之程

序權益，爰增訂本條

第一項規定。 

三、為釐清外界對於未依

第三十六條之二推派

或指定之聲請人及其

訴訟代理人之程序權

益受損的疑慮，明定

其等於言詞辯論前、

過程中，均得向憲法

法庭以書狀陳述意

見，並得言詞辯論終

結二十日內，以書狀

補充陳述，確保其等

所享有之程序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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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憲法法庭依個案情

形另有諭知延長補充

陳述意見期間者，不

在此限，爰增訂本條

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六條之五  本節規

定於憲法法庭召開說明

會時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憲法法庭審理案件認

有必要時，得依本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召開說明會，為妥為

安排說明會程序進

行，爰增訂本條規

定，憲法法庭依職權

召開說明會時，準用

本規則第二章第五節

關於言詞辯論之相關

規定。 

第四十一條  受理之聲請

案件，其判決主文草案

經憲法法庭評決後，依

下列次序定主筆大法

官： 

一、 與多數意見相同之

原承辦大法官。 

二、 多數意見大法官所

推舉之大法官；不

能推舉者，由審判

長從中指定之；審

判長為少數意見

時，由持多數意見

之大法官中最資深

者從中指定之。 

前項第二款主筆大

法官之決定，應斟酌案

件爭點所涉領域及大法

官案件負擔之公平性。 

判決主文可分者，

得按各該部分，依第一

第四十一條  受理之聲請

案件，其判決主文草案

經憲法法庭評決後，依

下列次序決定草擬判決

之主筆大法官： 

一、 與多數意見相同之

原承辦大法官。 

二、 多數意見大法官所

推舉之大法官；不

能推舉者，由審判

長從中指定之；審

判長為少數意見

時，由持多數意見

之大法官中最資深

者從中指定之。 

      前項第二款主筆大

法官之決定，應斟酌案

件爭點所涉領域及大法

官案件負擔之公平性。

一、第一項條文僅文字簡

化修正。 

二、判決主文草案，於判

決主文項次為複數項

次時，參考美國聯邦

最高法院實務運作，

使主筆大法官能充分

於判決中表達多數意

見之理由，乃採複數

主筆大法官制，爰增

列第三項。 

三、如一百十二年憲判字

第三號判決公職年資

併社團年資案為首件

複數主筆判決，依憲

法法庭實務運作，原

則上主筆大法官既為

多數意見，則鮮有撰

寫協同意見書之情

形。惟若主文各可分

部分，前開原主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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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定之次序，定主筆

大法官。 

 

 

法官未必與多數意見

所持理由一致，多數

意見此際可透過第一

項推定次序決定該主

文可分部分之主筆大

法官，並撰寫該項主

文該可分部分之多數

意見理由。其他非擔

任主筆之大法官得於

協同或不同意見書

中，得不受限制撰寫

表達對判決理由之意

見。 

第四十二條  審判長徵詢

大法官意見後，應指定

確認判決文本評議期

日，該期日與供確認文

本評議之判決草案提出

日間，應至少間隔七

日。但大法官無異議

者，不在此限。 

      大法官之協同或不

同意見書，應於確認判

決文本評議期日三日前

提出於憲法法庭。 

第四十二條  主筆大法官

應於評決判決主文草案

之翌日起五十日內，提

出經多數大法官同意之

判決草案於憲法法庭。

      前項五十日之期

間，必要時審判長得延

長之。 

      審判長徵詢大法官

意見後，應指定確認判

決文本評議期日，該期

日與判決草案提出日

間，應至少間隔十日。

      大法官之協同或不

同意見書，應於確認判

決文本評議期日三日前

提出於憲法法庭。 

一、主筆大法官確認後，

審判長徵詢大法官意

見後，指定確認判決

文本評議草案之評議

期日，並配合憲法法

庭實務運作，提升審

理效能，確認判決文

本評議期日，以七日

之間隔最為適合，現

行第三項移列至第一

項。 

二、主筆大法官判決草案

可能提前提出於憲法

法庭，又，在評議期

間理由等可能隨時調

整，為使主筆大法官

有靈活期間撰寫、修

改判決草案，爰刪除

第一項、第二項。 

三、現行第三項修正，並

配合現行第三項、第

四項移列為第一項、

第二項，爰修正並調

整項次。 

第四十三條  前二條規 第四十三條  前二條規定 關於憲法法庭評決之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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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憲法法庭評決不

受理裁定及實體裁定準

用之。 

於憲法法庭評決不受理

裁定準用之。 

理裁定及實體裁定如本法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

之實體裁定，亦應可透過

準用本規則第四十一條，

定主筆大法官，又準用本

規則第四十一條規定，應

可簡化其審理程序。憲法

法庭實務運作下，暫時處

分往往具時效、即時性（如

一百十一年憲暫裁字第一

號裁定），憲法法庭依第

五十二條憲法法庭優先評

決，加速其審理流程，如

大法官無特別異議，確認

文本裁定草案與評議可由

審判長指定，盡速優先審

結。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四十九條  裁判及各大

法官意見書之送達，自

書記官收領原本日起，

不得逾十日。但審查庭

一致決不受理裁定及意

見書之送達，自審查庭

審判長准予公告日起，

不得逾十五日。 

第四十九條  裁判及各大

法官之意見書，應以正

本一併送達當事人及指

定之執行機關。但不受

理裁定及意見書，僅送

達聲請人。 

      前項送達，自書記

官收領原本日起，不得

逾十日。但審查庭一致

決不受理裁定及意見書

之送達，自審查庭審判

長准予公告日起，不得

逾十五日。 

一、本法第三十六條已就

裁判、意見書及不受

理裁定之送達為相同

之規定，爰刪除第一

項規定。 

二、現行第二項規定之送

達，係屬書記官送達

各大法官意見書及審

查庭一致決不受理裁

定並據以報結案件之

規定，爰調整至第一

項。 

第五十七條  法院聲請法

規範憲法審查，聲請之

法官因職務調動或其他

事由更易者，由接辦之

法官承受原聲請。憲法

法庭認有必要時，得通

知原聲請法官以書面或

於言詞辯論期日到庭陳

第五十七條  法院聲請法

規範憲法審查，聲請之

法官因職務調動或其他

事由更易者，由接辦之

法官承受原聲請。但憲

法法庭認有必要時，得

通知原聲請法官以書面

或於言詞辯論期日到庭

現行條文之「但」字屬贅

字，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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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見。 陳述意見。 

第五十九條  （刪除） 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五十

九條第二項所稱六個月

不變期間，自用盡審級

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之

翌日起算。 

一、本條刪除。 

二、總統一百十二年六月

二十一日公布修正本

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聲請，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

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

之六個月不變期間內

為之。」本條係重複本

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之規定，爰予刪除。 

第六十八條  本章案件之

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

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

日起之六個月不變期間

內為之。 

第六十八條  本章案件之

聲請，關於不利確定終

局裁判之不變期間之起

算，準用第五十九條之

規定。 

總統一百十二年六月二十

一日公布修正本法第五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前項

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

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

之六個月不變期間內為

之。」本規則第五十九條

並配合刪除，爰修正本

條，明定有關地方自治保

障案件之六個月不變期間

以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

判送達後翌日為起算時

點。 

第七十條  統一解釋法律

及命令案件之聲請，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

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三

個月不變期間內為之。 

第七十條  本章案件之聲

請，關於不利確定終局

裁判之不變期間之起

算，準用第五十九條之

規定。 

總統一百十二年六月二十

一日公布修正本法第五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前項

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

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

之六個月不變期間內為

之。」本規則第五十九條

並配合刪除，爰修正本

條，明定有關統一解釋法

律及命令案件之三個月不

變期間以用盡審級救濟之

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為起

算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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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條  憲法法庭收

入之文件，應註明收文

年、月、日、時，登錄

編號，按憲法法庭審判

事務、司法行政事務，

分別辦理。 

收入文件屬司法行

政事務者，由憲法法庭

書記廳分科擬辦。 

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為司法行政事務，

由憲法法庭書記廳函

復： 

一、 聲請人以外之第三

人詢問憲法法庭曾

作成之裁判、繫屬

中或已終結之案

件。 

二、 來文意旨非查詢特

定聲請、意旨不

明，或其請求不屬

於憲法法庭審判權

範圍。 

三、 單純表達意見或為

法律諮詢。 

已終結之聲請案補

充意見或資料，得由憲

法法庭函復，並附於審

判尾卷。 

第七十一條  憲法法庭收

入之文件，應註明收文

年、月、日、時，登錄

編號，按憲法法庭審判

事務、司法行政事務，

分別辦理。 

收入文件屬司法行

政事務者，由憲法法庭

書記廳分科擬辦。 

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為司法行政事務，

由憲法法庭書記廳函

復： 

一、 聲請人以外之第三

人詢問憲法法庭曾

作成之裁判屬中或

已終結之案件。 

二、 來文意旨非查詢特

定聲請、意旨不

明，或其請求不屬

於憲法法庭審判權

範圍。 

三、 單純表達意見或為

法律諮詢。 

已終結之聲請案補

充意見或資料，得由憲

法法庭函復，並附於審

判尾卷。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第一款於一百

十年六月三十日訂定

發布時，漏植「聲請

人以外之第三人詢問

憲法法庭曾作成之裁

判『、繫』屬中或已

終結之案件。」之「、

繫」文字，爰補充修

正之。 

第七十四條  本規則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年一月

四日施行。 

本規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行。 

第七十四條  本規則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年一月

四日施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修

正條文之施行日期。 

 


